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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2民初19790号
张雪军: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靓达纺织品商行为与被

告张雪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2
民初19790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32号之一

申请人:东阳市科普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2月15日，东阳市科普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

向本院提出申请，称:2021年11月23日召开的债权人大会
上，管理人将编制的债权表提交大会审查，现异议期已过，
各债权人及债务人未向管理人提出异议。同时，经管理人
查询，债务人也无不动产、动产等财产，现债务人无财产可
供清偿，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东阳市
科普电器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
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
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东阳市
科普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对于公司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
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的，债权人可另行主张。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东阳市
科普电器有限公司破产。二、终结东阳市科普电器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242号

杨小康、朱丽君：本院对原告叶巧燕与被告杨小康、朱
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杨小
康、朱丽君支付原告叶巧燕货款238977元并赔偿逾期利
息损失(逾期利息损失自2021年8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
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82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5532元，由被告杨小康、朱丽君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248号

张如团、张美芳:本院受理原告马文庆诉张如团、张美
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追加被告
通知书、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67045元。
二、支付自2021年1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
率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6
日上午8时40分在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227号

胡旭东：本院受理胡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26
民初4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5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4.9.17至2020.8.19按月息2%计，2020.8.20起至借
款实际归还之日止按起诉时LPR四倍计）。本案诉讼费
103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382号

吴海清: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万敏与你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26民初438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被告吴海
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陈万敏借款本金计人
民币24000元，并支付利息(其中20000元的利息按月利率
1%从2020年1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
4000元的利息从2021年10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万敏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822号

张春江：本院受理原告揭小勇诉被告张春江、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江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吴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356号

祝丽雯、祝丽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诉你们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6356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在借款人祝金土的遗产继承范
围内归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项14770.76元，并赔偿原告
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用2500元，合计17270.76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0时30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582号

毛爱青:本院受理原告池红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658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支付货款33200元及利息(利息以33200元为基
数按一年期LPR自2020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00分在本院
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073号

祝闽、祝树宏:本院受理原告应小雄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7073号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偿还借款80000元及利息(利息
以8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9年7月8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4
时15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197号

王国林:本院受理原告梅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802民初719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
要求你归还欠款本金44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9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594号

叶凯:本院受理原告程家胜诉你劳动争议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802民初759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
求你:1.支付原告2021年8月至10月的工资共计10900元;
2、支付原告双倍工资差额37500元;3、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
5000元;4、补缴原告自2021年3月起至2021年10月止的
社保。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4时15分
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800号

胡倩倩:本院受理原告吴金仁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780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
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
诉请要求你偿还原告补偿款200000元并支付以200000
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10
时3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682号

潘彬彬：本院受理原告林金梨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1004民初568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你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林金梨货款人民币
490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10号

应福文：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110号原告浙
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应福文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2年4月27日）。原告要求被告应福文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人民币11800元、截至2021年12月7日的利息、罚
息、复息432.67元，并支付自2021年12月8日起至实际还
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4月28日9时1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60号

朱益忠：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560号原告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朱益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4月27日）。原告
要求被告朱益忠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9392.99
元，截至2022年1月1日的利息14205.21元及自2022年1
月2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按合约约定利率（以月利率
2%为限）计算的利息、违约金；本案诉讼费用等实现债权的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
4月28日9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65号

肖兰平、金晓英：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565号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肖兰平、金晓英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4月
27日）。原告要求被告肖兰平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
金17620元，截至2022年1月1日的利息18607.39元及自
2022年1月2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按合约约定利率
（以月利率2%为限）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金晓英对被告
肖兰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等实现债
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2年4月28日9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71号

张静、徐意：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471号原告
李灵杰与被告张静、徐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
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4月27日）。原告要求1.被
告张静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895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被告张静支付原
告律师代理费11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4.被告
徐意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9850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中
的5500元及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的保证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4月28日9时2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催14号

杭州易来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浙江汇能泵业有
限公司、票号为3130005148917911的承兑汇票，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5275号

王庆云:原告吴晓清与被告王庆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802民初52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庆云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吴晓清借款本金
25755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7月30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6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5723元，由被告王庆云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交纳。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25号

台州市恒圣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
小友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672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陈小友工资96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610元，由被告台州市恒圣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有
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1713号

柯用连：本院受理原告吴长远诉你方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171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9日上午8时40分至11
时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4532号

林春娟（浙江省苍南县望里镇褀临村180号）：本院
受理原告何裕霞与被告林春娟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除公告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1024民初4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被告林春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何裕霞借款本金2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21年11
月5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6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5160元，由被告林春
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雷和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以及雷和平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01ZXCZ2021026-1]），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雷和平。雷和平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雷和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雷和平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30371，周经理
雷和平联系电话：132210922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雷和平
2022年3月7日

单位：万元 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2月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雷和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或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原债权方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奕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鼎盛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格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日）

借款合同编号

1233201108

公借贷字第ZH1500000033992号

90152016280034，90152016280038，90152016280042，

本金

1800.00

186.01

864.21

5092.22

欠息

1911.69

79.43

250.88

代垫费用

0

0

0

0

担保人

浙江五洋建设集团消防有限公司、李运娜、孙威

平湖市兆盛置业有限公司、钟兆龙、钟优珍、钟金龙、丁萍

温州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陈聪武、林进南、陈沛丰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突岁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突岁签署的《债权转让

合同》，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债权中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徐突岁。徐突岁与金华市融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突岁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突岁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孔先生 联系电话：18858917855

徐突岁 联系电话：15356905150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徐突岁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
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徐突岁

2022年3月7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东阳市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广深物流有限公司、葛世忠、陈萍萍、张小平、孔爱芬

币种

人民币

基准日

2021.12.31

本金余额

16，318，210.16

利息

21，868，353.33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无

备注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元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将其持有债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金
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金华市融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 波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王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0574-81873360
孔先生 联系电话：1885891785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资金占用费、利息、欠息及其他费用等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市融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7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东阳市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广深物流有限公司、葛世忠、陈萍萍、张小平、孔爱芬

币种

人民币

基准日

2021.12.31

本金余额

16，318，210.16

利息

21，868，353.33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无

备注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元


